
特种作业人员考试告知书 

根据国家应急管理部 2018年第 12号公告、原国家安监总局 30号令《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

训考核管理规定》及《佛山市培训机构管理办法》规定： 

1、特种作业人员体检证明改为申请人个人健康书面承诺。 

2、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考试包括安全技术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考试两部分。考试不及格的，允许

补考 1 次。经补考仍不及格的，重新参加相应的安全技术培训。（由学员自愿申请，录入了考试系

统因故缺考，计算一次考试机会）两次考试不合格或缺考要重新交培训费重新参加安全培训；实操

不合格的，必须参加实操全科补考， 

3、特种作业人员初次理论考试成绩有效期从理论考试合格之日起保留一年，即一年内必须通过

实操考试合格，方能发证；若一年内实操考试均未及格者，系统将不再保留其理论成绩，需重新交培

训费参加理论培训及考试，理论考试合格后再进行实操考试。 

4、特种作业操作证需要复审的,应当在复审期满 60 日内,由申请人或者申请人的用人单位向发

证所在地考核发证机关提出申请,若复审期满前成绩仍未合格,需要重新报考新考证人员参加考核。

参加复审、换证的学员有 2 次考试机会，若 2 次考试不及格再重新交费参加考试，已经报名不来当

考试不及格 0 分处理。 

5、特种作业人员的理论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满分为 100 分，80分以上（含 80分）为合格，

电脑闭卷考试 

6、考生须于开考前 15分钟凭有效期内的身份证明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临时身份

证、外籍人员护照）原件和准考证原件进入考场待考。开考 30分钟后未能到考场待考者，不能参加

考试作缺考处理。 

7、考试严禁作弊、代考等违法违规行为。如经发现取消考试成绩并列入佛山市特种作业考核黑

名单，一年内不得在佛山市内报名考试。如有发现使用假伪身份、虚假证件等违法违规考试人员，

依法报警处理，后果自负； 

8、考试前因故不能如期参加考试，需于考试日 3天前告知考试机构，否则按缺考处理。 

9、针对第 2点解释如下：（针对特种新考人员）学员报名参加培训后，如果有参加了我校组织

的 2次考试后，理论还未合格的学员，我校不再安排考试，需要到我校重新交费 500元，并参加培训

后再安排考试，报名交费前需要认真阅读报名须知和签名指章确认。实操考试不合格的，必须参加实

操全科共 4科目的补考。实操 4个科目总分共计 100分，分数达 80分及以上的为成绩及格（不计单

科总得分）。已经报名不来当考试不及格 0 分处理。 

请学员认真阅读以上考场纪律要求，明白无误后，请在下列签名确认。 

承诺人签字（手指模）：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日期：年     月     日


